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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法務部廉政署負責全國防貪肅貪 

工作，為避免過去八股生硬的口號式宣導短片，無法接地氣、吸引網友點閱，決

定花費近 60 萬元，委外拍攝微電影「蔥花麵包的滋味」，用公務員父親透過身教，

教導孩子要誠實的溫情故事，傳達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誠信，這部微電影 108 年

1 月 24 日首度公開播放。 

    這部費時 3 個多月完成的微電影片長 4 分 59 秒，所有辦公場景都取材廉政

署內部，故事主角小時候因為說謊，被公務員父親處罰不准吃飯，晚上哭著寫功

課的時候，父親拿出蔥花麵包給孩子，告訴孩子做人最重要的是誠實，後來主角

長大，到民間公司擔任採購，父親則中風臥床，在家庭事業兩頭忙的時候，因為

想起父親教誨，決定退回廠商送的紅包，最後獲得公司長官獎勵。 

    廉政署官員表示，過去已經製作了十多部防貪肅貪的影片，但可能因為內容

比較八股，難吸引網友點擊看片，因此這次特地委外製作，用有洋蔥的溫情故事

包裝「誠信」，搭配創作歌手陳威全的《愛不為所動》，希望能讓網友了解，在誘

惑面前也不為所動的防貪重要性，這部微電影已經上架 YouTube，若成效良好，

將繼續製作「廉潔」、「陽光」等系列防貪微電影。 

 

 

 

 

    資料來源：ETtoday新聞雲  

廉政署委外拍洋蔥片宣導防貪

「蔥花麵包的滋味」上架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7RvclNWT54&t=47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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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正常社交禮俗標準：市價三千元，同一年度同一來源一萬元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務員遇有飲宴應酬，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

一、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不得參加，但有以下例外： 

  （一）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。 

  （二）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。 

  （三）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、慰勞。 

  （四）因訂婚、結婚、生育、喬遷、就職、陞遷異動、退休、辭職、離 

        職等所舉辦之活動，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。 

二、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 

   公務員因公務禮儀或民俗節慶參加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，應簽報長官核 

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，始得參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廉政倫理宣導 
 

※職務上利害關係：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所屬機關（構）

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

1.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。       

3.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。 

 

政風室 

提醒您 

資料來源：廉政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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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例 

    某公立醫院承辦喪葬業務人甲，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，將所承辦之「醫院太

平間委外勞務採購最有利標評選委員名冊」洩漏予特定廠商。 

二、涉及法規 

(一)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一、第二項： 

1.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。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 

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，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 

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。 

(二)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2 項： 

  機關公開委員名單者，公開前應予保密；未公開者，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。 

(三) 刑法第 132 條 

1.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
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2.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 

二、處理情形 

    公立醫院以甲涉嫌觸犯刑法第 132 條「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」函送檢調機

關，另依規定核以記過 2 次處分。地檢署偵結後作成緩起訴處分，並命甲於接受

通知書後 1 個月內，向財團法人某慈善文教基金會支付新台幣 3 萬元。 

機密維護宣導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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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情概述 

    某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前副處長李○○，明知某建案未按變更設計圖在

各戶廚房施作防火隔間及防火門，且現場之施作實況亦與竣工圖不符，不得發給

使用執照，卻因收受建築師事務所行政主管楊○○於農曆年前及中秋節前夕贈送

之 2 萬元郵政禮券，未予退件而仍核章，最後由不知情之建管處處長同意核發該

建案使用執照。 

   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偵辦，嗣經轄管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觸犯貪污治罪條例

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提起公訴，地方法院於 107 年 10 月

3 日一審判決有罪。 

二、策進作為 

(一)追究行政責任： 

    李員遭羈押後，工務局即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將其停職並移付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懲戒，嗣一審判決有罪後，該會即作成撤職並停止任用 2 年之懲戒處分。 

(二)加強控制機制： 

    為避免承辦人久任一職衍生弊端，實施定期輪調，並配合稽核等外控機制，

機先防杜弊端 

(三)辦理反貪及防貪宣導： 

    對內透過會議及教育訓練、辦理廉政座談以強化法紀觀念；對外針對公會、

業主、跑照業者，辦理企業誠信等法令宣導，以提升相關人員法紀素養。 

 

廉政署偵辦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副處

長不違背職務收賄案，業經法院判決有罪 
 反貪宣導

資料來源：廉政署 


